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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8 月 22 日，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

德曼”、“公司”)与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松原市政府”)

在吉林省松原市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区域临床检验中

心建设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促进各自业务发展和产业进步。 

一、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名称：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府。 

松原是 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地级市，辖一市、一区、三

县(扶余市、宁江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岭县、乾安县)

和 2 个国家级开发区(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原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4 个省级开发区(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

环经济园区、哈达山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前郭经济开发区)，全市

共有 78 个乡(镇)、1123 个行政村。 

本协议的签订对方为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府。吉林省松原市人民

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

未发生类似业务。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为适应国家医改的相关要求，利德曼和松原市政府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旨在提升临床检验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减少检验结

果误差，减少政府及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降低医疗机构运行成本，

降低百姓就医费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推动健康松原建设，

实现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二)合作目标 

根据国家卫计委实现常规临床检验项目结果互认的有关部署，通

过建设区域性临床检验中心达到有效利用卫生资源，规范诊疗行为，

改进医疗服务，促进合理检查和合理诊疗，降低患者就诊费用。建成

行业先进的区域性临床检验中心，结合对实验室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提供临床医学检验系统集成服务，提高试剂供应链管理质量,切实为

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 、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让全市患者

在各级医疗机构都能享受标准化疾病检测服务，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对

肿瘤及重大传染疾病等开展早期筛查，对地方病、慢性病、职业病等

做到早期诊断，同时可减轻地方政府医保、新农合负担。 

(三)合作内容 

依托松原市中心医院建立松原市区域临床检验中心，由利德曼与

其合作伙伴共同出资在松原市成立独立法人的商贸公司(简称“新公

司”)，负责松原地区所有业务运营，并投资建设与开展自身业务相

关的且符合国家标准的设施。(1)新公司业务近期立足松原地区，远

期将以松原为中心辐射整个东北三省；(2)新公司提供临床检验中心

项目建设方案，并协助按照国家先进标准设计建造，提供先进的一站

式检验技术解决方案；(3)新公司投资建立区域临床检验网络，方便

病人享用区域内的专业检验服务，逐步实现区域内检验结果互认，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4)新公司提供相关项目人员培训，组织与国内外



专家的临床检验学术交流，在管理经验、学术交流、技术培训等全面

提升；(5)新公司将促进医疗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为实现分级诊疗与

双向转诊提供便利；(6)由新公司负责区域临床检验中心所需试剂、

耗材集中配送，并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负责。 

(四)双方职责 

松原市政府在土地、环境、资金、政策上给予新公司支持,利德

曼及其合作伙伴提供资金、设备、人才、技术等方面支持，其科研成

果优先在松原市转化生产。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公司和松原市政府在临床检

验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端，有利于公司适应国家医疗改革政策积极拓展

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有利于公司向医疗服务领域进行业务延伸，提

高市场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品牌效应。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

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

议对松原市政府形成业务依赖。 

四、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为双方就项目战略合作的原则性约定，本协议约定意

向合作项目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和签订正式合作协议等手续，合作

具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除需后续履行的各项手续存在不确定性外，本协议约定的意

向合作项目将以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受利德曼及其合作伙伴投

资工作安排、项目资金筹措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最终落实情况与

协议不一致甚至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商定事项仅作为双方今后业

务战略合作的意向文本，不构成协议双方违约责任，具体合作事宜将

另行签订协议。 

(二)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

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8 月 23 日 

 




